
大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安全政策 

目的 

公司为降低企业营运风险，于信息安全、营业秘密安全，及信息服务持续营运，建立相关政

策、管理制度和预防机制，并持续精进、强化防护能力。 

 

信息安全管理 

1. 进行信息资产风险评鉴，针对系统架构、网络安全、资源管理，软硬件授权检核其与企业

环境是否合规性及高可用性，并对风险事项进行调整或纳入改善计划。 

 

2. 保密政策与数据保护倡导、档案及记录管理、移动设备管控、层级权限管制，以及稽核与

法务单位不定时检核与汇整记录，协同运作，汇报各项异常信息，降低信息外泄风险，维

护企业重要资产及竞争力。 

 

3. 与时俱进之信息安全认知倡导，提升员工资安意识、以落实于日常工作之中。 

 

4. 与各家资安公司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针对各地不断发生的信息安全事件及安全弱点，实时

通知、调查及处理，确保弱点及早修复以防范未然。 

 

信息安全政策推动 

本公司信息安全政策，由管理、稽核、信息单位检视各项安全管理，统整信息及建议改善计

划，提报董事及执行长，依会议结论，指派政策执行专责人员推动与执行。 

 

内控机制   

公司内部专任稽核人员定期了解其遵循情形及不定期抽查行为记录并做成稽核报告，呈上检

讨，以确保公司政策落实及机制改善。 

 


